32．如何比较动能与势能？
动能是物体由于运动而具有的能量，它的数值与参考系有关。势能是由于系统内物质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并且由各部分物质间的相对位置而决定的能量，它属于系统所共有，它的数值与参考系无关。
力学中的势能主要包括引力势能与弹性势能两种，其中引力势能是相互作用的两个物体组成的系统所共有的，例如，地球与卫星相互作用的引力势能就属于地球与卫星组成的系统。弹性势能是弹性物体发生弹性形变而产生的，它由弹性物体内部各质元的相对位置决定，因此属于整个弹性物体所有。

在力学范围内，物体的能量一般指机械能，它包括动能和势能两种。
一、动能属物体所有，势能属系统所有
动能是物体由于运动而具有的能量，它的定义式是 Ek = mv2，其中 m 是物体的质量，它是物体本身的属性，v 是该物体的速度，这就是说，动能是物体所具有的。
势能是由于系统内部物质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并且由内部各物质间的相对位置决定的能量。机械能中的势能主要分为引力势能和弹性势能两种，引力势能是由于系统内各质元间存在着万有引力的相互作用，而万有引力是保守力，因此存在着由它们相对位置决定的能量，即引力势能。以质量分别为 m1 和 m2 的两个质点组成的系统为例，以它们相距无穷远时为势能零点，当它们间距离为 r 时引力势能为 Ep = − G，其中 m1 和 m2 代表组成该系统的两个物体（质点），而 r 则是它们之间的相对距离，因此，引力势能是属于系统所有的。弹性势能是由于弹性物体内部各质元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弹性力，而且弹性力也是保守力，因此存在着由内部各质元间的相对位置决定的势能。以弹簧为例，如果其劲度系数为 k，以其原长时为势能零点，当它形变量为 Δx 时的弹性势能为 Ep = kΔx2，其中 k 是该弹簧的劲度系数，它是该弹簧整体的性质，而 Δx 是整个弹簧长度的变化，它是内部各质元相对位置发生改变的宏观表现，因此弹性势能是属于弹簧这个由众多质元组成的系统所具有的。
关于势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表述方法，例如，引入保守力场的概念，质点在保守力场中，存在着由它在场中的位置决定的势能。地面上的物体处于地球的引力场中，这些物体都具有由它所在空间位置决定的势能。我们常常说势能是物体的，这样说当然是可以的，但从本质上说，势能仍是物体与地球的相互作用势能，只不过我们讨论物体的运动及它与其他物体的相互作用等问题时，常常省略地球不说罢了。
还有关于外势能与内势能的提法，我们仍以地面上的物体与地球为例。地球对于地面上的一般物体而言，是真正的庞然大物，物体对地球的反作用力对地球运动的影响完全可以忽略，因此我们常常选择地面上的物体为研究对象，而把地球排除在外，那么地球就是外部物体，地球对物体的引力就是外力，地球与物体间由于引力作用而具有的引力势能就可以称为外势能。这里有一个问题，虽然把重力作为外力，但计算这“外力”做功时必须以地球为参考系，只有如此才能把它与引力势能挂上钩，这就说明这个“外势能”仍然属于地球与物体组成的系统。
二、动能与参考系有关，势能与参考系无关
在牛顿力学范围内，物体的质量 m 是不变的，而速度 v 则与参考系有关，因此动能是与参考系有关的物理量。引起物体动能变化的决定因素是其他物体对它的作用，即力所做的功，而功 W = Flcosθ，其中位移 l 也是与参考系有关的。但是，从一个惯性参考系转换到另一个惯性参考系，虽然功与动能的增量都会发生变化，但动能定理仍然成立。
引起势能变化的决定因素是保守内力做的功，内力的功指的是一对相互作用的内力做功的总和，由于保守内力做功与运动路径无关，只决定于始末相对位置的变化，而相对位置的变化与参考系的选择无关，因此势能是与参考系的选择无关的物理量。
动能和势能都可以称为相对量，但这里“相对”的意义不同：动能是相对于参考系而言的，即变换参考系时，物体动能的数值一般会发生变化；势能的“相对”性，指的是势能的数值与势能零点的选择有关。势能零点，从理论上说是可以任意选择的，但选择某个特定的势能零点，可以使势能的表达式变得简单，这就是为什么两个质点组成的系统的引力势能选择二者相距无穷远时为势能零点、弹簧的弹性势能选择弹簧原长时为势能零点的原因。如果选择另外的势能零点，势能的表达式会变得复杂，但对某一个确定的变化过程而言，其势能的变化量却与势能零点的选择无关。对于势能，我们更关注的是势能的变化量，而不是某时刻势能的具体数值，这就是我们说“理论上势能零点的选择可以是任意的”的原因所在。
三、重力势能与引力势能的关系
首先要明确什么是重力，它与地球对物体的引力是什么关系。
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地球对地球表面附近物体的引力近似等于物体的重力，理由是我们在讨论地球表面小范围内物体的运动及相互作用的问题时，都以地面为参考系，而且认为地面参考系是近似程度很高的惯性系，这就意味着不必考虑地球自转引起的效应，而认为地面是静止的。另一种看法则认为重力与地球引力必须严格区分。在地面上用细线悬挂一个重物，当它静止时细线的方向称为竖直方向，重物受到的沿竖直向下的力称为重力。它与地球引力并不相等，因为地球在自转，地面附近的一切物体都在随地球自转，这时的地面参考系是转动的非惯性系，重力实际上是地球引力与惯性离心力的合力，它的方向竖直向下，并不指向地心。
按照后面一种认识：①地面参考系不是惯性系，而是转动的非惯性系；②重力不是地球引力，而是地球引力与惯性离心力的合力，既然如此，重力没有反作用力；③重力势能不是引力势能。
再说重力场与地球引力场的关系。重力场是匀强场，重力场强度就是重力加速度 g，如果用重力场线描述，它是间隔均匀的平行线。而地球的引力场则是有心力场，如果用引力场线描述，它呈放射形，并指向地心。如果我们认为重力是地球引力的近似，那么重力场就是地球引力场在小范围内的一种近似。引力场是物质场，即相互作用场，最近用仪器探测到的引力波，是它的物质性的直接证明。如果把重力看作地球引力的一种近似，那么重力场也就是物质场。但如果非要严格地把重力与地球引力区分开来，那么重力场就不好说是一种相互作用场了，它只是一种数学场，即是一种物理量在空间分布的描述。
我个人的意见：在讨论地面附近小范围物体的运动及相互作用等问题时，可把重力看作地球引力的近似，从而重力场是地球引力场的近似，重力势能就是引力势能的近似，这与当前的教学实际相符，说重力的反作用力（近似）是物体吸引地球的力也就顺理成章了。但在讨论空间范围更大、相互作用时间更长的问题时，例如，讨论人造卫星的发射与运转、太阳系行星和卫星的运动等问题时，就不宜再使用重力概念，也就不谈重力势能而只谈引力势能了。
最后，谈一谈地球的引力场。当我们把地球视为质量分布均匀的球体时，它的引力场是真正的有心力场，那么地球表面各处的引力场强都应该大小相等（E引力 = G），各处的引力势也应该相等（φ引力 = − G）。但实际上，地球不是真正的球体，质量分布也不均匀，这就造成地球表面各处的引力场场强和引力势都不真正相等，既然我们把重力场看作地球引力场的近似，那么地球表面不同位置的重力场强度（g）及重力势（gh）也各不相等，具体体现在重力加速度 g 在地球表面不同的地方各不相同。

